参照省土木建筑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的组成情况，各省辖市土木建筑学会（建筑学会）推荐省土木建筑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意见如下：

郑州市     5人 (含建委 公用事业局)

开封市     3人

洛阳市     5人

其它各省辖市均为2人。

各市理事候选人中，将有1人担任常务理事，建议由市建委主任（或分管副主任）担任。

